
男朋友十多年前陆续向她借了 19 万元， 虽然在分手时写下

了借条， 但一直没有还清。

想要起诉时， 她才发现自己除了借条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甚

至诉讼时效都可能已经过了……

男友借19万
分手不愿归还

无转账凭证
仍然赢得诉讼

一张借条

源于陈年旧事

“冯律师， 你看看这些借款还

能要回来吗？ 我把借条带来了。”

当事人葛小姐找到我咨询时，

我听到有借条稍稍放心了一些， 于

是让她讲讲借款的经过。

“那是 2011 年……” 葛小姐

刚起了个头就被我打断了： “什

么？ 你说的借款发生在 2011 年？”

我顿时心里一沉， 首先想到很可能

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这事确实得从 2011 年说起，

借钱的王先生当时是我男朋友， 所

以我很信任他， 而且我们当初已经

打算结婚了， 所以他向我借钱时，

我毫不犹豫就借给了他。 钱是陆续

分多笔借的， 前后持续了大约一年

时间。”

没想到这对情侣后来分了手，

时隔多年， 王先生一直没有归还这

笔欠款， 而葛小姐手里只有一张

2014 年两人分手时由王先生补写

的借条， 金额是 19 万元。

起诉还款

面临两大障碍

葛小姐告诉我， 当初这些钱都

是以现金形式交给王先生的， 自己

没有转账的凭证。

我向葛小姐解释， 她想要回这

笔 19 万元的借款， 面临两大法律

上的障碍。

首先是证据。 借条的确是证明

借贷关系的重要证据之一， 但是在

借贷关系中， 交付借款的证据同样

非常重要。

如果葛小姐只有借条， 却没有

借款已交给王先生的证据， 那么一

旦对方否认，诉讼前景就不容乐观。

其次是时效。 法律规定了诉讼

时效， 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

权利， 就会丧失要求司法机关保护

该权利的权利。 对此《民法典》 规

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

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葛小姐即使有证据， 如果她一

直没有向王先生索要欠款， 那么

2011 年的欠款早就过了诉讼时效。

补足证据

正式提起诉讼

在我的提醒下， 葛小姐想起王

先生这两年曾在自己的催要下转账

还了一些钱， 并找到了相关转账记

录。

有了转账记录， 那么诉讼时效

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因为根据法律

规定， 只要葛小姐曾要求王先生还

钱， 或者王先生还过一部分钱， 就

会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

这无疑为案件带来了一线转机。

然而， 尽管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寻找， 却依然未能找到当

初出借资金的任何证据， 比如与借

款数额对应的银行取款记录。

在我的指导下， 葛小姐和王先

生进行了电话联系， 保留了催要还

款的通话录音。 这些通话录音虽然

不能直接证明借款， 但为案件的推

进增添了新的证据支撑。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向法院提

起了诉讼。

证据欠缺

原是事出有因

对于民间借贷案件， 借款方想

要胜诉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 一

是双方有借款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

（比如有借款合同 、 借条等凭证 ）；

二是原告已履行出借义务 （比如有

转账凭证）； 三是还款期限已届满且

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中， 葛小姐仅有借条， 缺

少转账凭证， 不能证明自己是否履行

了出借义务， 而这个证据是证明她已

经完成了出借义务的关键， 作为律师

就需要通过旁证去补足这一环。

针对这点， 我详细对葛小姐进行

了询问， 并形成了书面意见提交给法

官， 重点是帮助法官释疑。

为什么陆陆续续给了王先生 19

万元， 却既没有转账记录， 又没有相

应的取款记录呢？ 这和当时葛小姐的

状况有关： 2011 年时， 王小姐在经

营一家花店， 每天都有大量现金收

入。 当男友王先生提出需要借钱时，

葛小姐就从这些现金中清点出相应的

金额， 直接交给了王先生。

对于葛小姐的这一情况， 我们提

供了大量相关证据。

我还提醒法官， 在 2011 年时，

微信才刚刚推出， 支付宝的使用也不

像现在这么普及。

王先生陆续向葛小姐借钱是在

2011 年到 2012 年间， 双方 2014 年

分手时， 王先生补写了借条。 葛小姐

开花店时， 还没有便捷的微信、 支付

宝扫码支付。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虽

然出借金额为 19 万元， 但由于是陆

续出借， 结合葛小姐开店的情况， 总

额 19 万元全是现金也就不会显得那

么突兀了。

开庭当天， 在去法院的路上， 我

又对葛小姐进行了庭前辅导， 详细向

她介绍了开庭的流程， 包括各个环节

的具体步骤和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告诉她， 因为她都是照实说，

因此不需要紧张。 我还特别提醒她重

视调解环节， 而调解的目的在于争取

法官的理解和认同。 在这个案件中，

缺乏转账凭证是一个重要缺陷， 但这

又是事出有因的。 如果王先生否认曾

经借钱， 那么他就是说谎。 俗话说，

只要说了一个谎， 就需要说一百个谎

来圆。 通过调解中双方的态度和说

辞， 法官会对借款的真实性有自己的

判断。 即便不能调解成功， 也能达到

我们的目的。

法院判决

连本带息还款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庭审中， 被

告王先生不承认这笔借款曾经发生过

的事实。 他承认借条是自己写的， 但

表示这笔钱是葛小姐向他索要的“分

手费”， 当时就算葛小姐让他写 500

万元的借条他也会写。 言下之意， 借

条是他和葛小姐分手时的赠与， 只是

并没有给。

当然， 上述说法也只是王先生的

一面之辞， 他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

明。

当进入调解环节时， 我们积极进

行了调解。 在法官的追问下， 王先生

又表示同意给钱， 但要打个折。

借了钱十多年未还， 还好意思要

求打折？ 面对王先生的这一无理要

求， 我们断然予以拒绝。 因为我们知

道， 他的表态其实已经告诉了法官，

这些借款是真实发生的。 虽然没能调

解成功， 但我隐隐感到胜诉在望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收到了法

院的一审判决。 不仅支持了全部的本

金， 还支持了这十年多的利息。

这起案件让我想到一则法谚： 法

律不会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如果

葛小姐在和男友分手后及时索要借

款， 肯定比十多年后再索要容易得

多。 好在她及时醒来， 才没有错过诉

讼时效， 最终如愿要回了这些钱。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冯新婷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3

2024 年

9月 2 日

星期一

律
师

讲
述

社址：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弄 1号 (200032) 电话总机： 34160932 订阅热线： ３３６７５０００ 广告热线：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28953353 零售价： 1.50元 上报印刷

“律师讲述”版由申房所、盈科所冠名推出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400.6161.000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


